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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五蘊相────觀察<有法> 

     色塵緣境           有為－無自性  

     觸對變壞              生    

     方所示現              住   生分位－變  

     受 領納 境            異             ?    

←   想 等了 境            滅   滅分位－壞 

     行 造作 境         無為－共相假立     

     識 了別 境            所顯法性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<無法>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      分別所知   

    能取功用所取         我所    安立假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勝解                    <唯二取>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遠離<心相>───────<顯二空>──同不可得     

 

名事互為客 

其性應尋思       菩薩於定位 

於二亦當推       觀影唯是心 

唯量及唯假 

實智觀無義─── 義相既滅除   

唯有分別三─── 審觀唯自想 

彼無故此無─── 由此住內心 

是即入三性─── 知所取非有 

                 次能取亦無 

                 後觸無所得  

       悟入<無義>唯有識性 

       <唯識性覺>亦當除遣 

       平等平等所緣能緣無分別智已得生起 

          悟入圓成實性(二空真如)    

唯有意言 

皆是假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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